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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言語社區(speech community)，又譯為語言社團、

言語社團、言語社群、言語共同體等，其研究一直是

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和關鍵詞之一，“在社會

語言學或者語言學研究中，妳不可能遇不到‘言語社

區’這一概念。”1 雖然語言學家們一直致力於研究

言語社區，對言語社區的構成一直爭論不休，也一直

沒有找到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定義，但是不可否認的

是，這一術語對於我們瞭解人類語言和意義的生成是

至關重要的。它是“20 世紀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語

言學家研究語言時的一個創新標誌”2。言語社區研

究範式既有以Labov等為代表的強調社會機制對個人

的構建的定量範式言語社區理論，也有以 Hymes，Le 

Page 和 Tabouret-Keller 等為代表的強調個人能動性

的定性範式言語社區理論，還有以 Miroy、Santa Ana

和Paradi等為代表的將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綜合範式

言語社區理論。3 言語社區在本質上是多語的，而瞭

解一個言語社區的多語現象是社會語言學的核心所

在。社會多語現象是普遍存在的，而單語現象則是少

見的，正如 Blanc 指出“社會多語現象是一個普遍存

在的現象，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其邊界內都有不止一

種語言；事實就是這樣，因為世界上的語言總數估計

大約有五千種，而只有二百多個國家。”4 上個世紀

60 年代以來，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研究也逐步引起世界

各地不少學者的關注。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部沿海，珠江口西岸。澳門北

鄰廣東省珠海市，西與珠海市的灣仔和橫琴對望，東

與香港隔海相望，南臨中國南海。公元前 221 年，秦

始皇統一中國後，置嶺南六郡，澳門屬南海郡番禺

縣。晉屬東官郡，隋屬南海縣，唐屬東莞縣，宋屬香

山縣。葡萄牙人在明朝中葉入居澳門，並在 19 世紀

中期鴉片戰爭以後逐步取得對澳門的管治權。5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澳門回歸祖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誕生。雖然一些學者

將澳門的語言生活概括為“兩字三文四語”(“兩

字”指的是繁體字和簡體字，“三文”指的是中文、

葡文和英文，“四語”指的是普通話、粵語、英語和

葡萄牙語)，但是“兩字三文四語”這六個字並不能

完整描寫澳門的社會語言環境。在澳門，人們既可以

聽到漢藏語系的語言(例如漢語、泰語、緬甸語等)，

也可以聽到印歐語系的語言(例如英語、葡語等)，還

可以聽到南島語系的語言(印尼語、馬來語、菲律賓

語)。“面對着如此紛繁眾多的語言，梳理端倪的切

入口，既可以從個體到整體，即個人到社群；也可以

從整體到個體，即從社會到個人；既可以從歷時衍化

縱向描寫，也可以從共時狀況平行觀察。”6 作為

“語言博物館”7，澳門言語社區豐富的語言資源及

其複雜的多語現象一直吸引着廣大學者的關注。8 例

如徐大明認為“澳門言語社區中通用的幾種語言具

有不均勻的人口分佈，不同的社會分工和不同的社會

地位；但是，總的情況是，澳門居民構成一個雖然複

雜多樣但仍和諧統一的言語社區”9，蘇金智將回歸

後澳門言語社區描述為“一個粵語佔絕對優勢、英語

有實用價值、普通話具潛在空間、葡語有歷史淵源的

三文(中文、英文、葡文)四語(粵語、普通話、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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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語)共存並用的言語社區”10，黃翊強調在考察澳門

語言狀況的歷史與現實的時候應該考慮空間要素、時

間要素、使用頻率和價值觀，而在研究澳門言語社區

的語用路向時需要注意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地理因

素和人文因素，並從社區內部語言使用的角度將澳門

言語社區具體分為單語社區(分為漢語粵方言社區、

葡語社區、漢語普通話社區和英語社區)，雙語社區(分

為漢葡社區、漢英社區、葡英社區)，雙方言社區(指

講一種語言的兩種或兩種以上方言的群體)，以及多

語社區(例如在澳門會講吳方言、粵方言和普通話的

上海人)。11 

與黃翊的研究相似，本文也嘗試對澳門言語社區

的多語現象進行類型研究。但與黃翊的研究不同，本

文沒有對澳門言語社區進行共時研究，而是從歷時的

角度分析澳門言語社區類型的歷史演進。與此同時，

本文主要依據言語社區內部官方語言的數量及其社

會語言格局而不是言語社區內部的語言使用。官方語

言 是 多 語 環 境 下 確 立 的 通 用 語 言 。 Stavans and 

Hoffman 認為官方語言指的是“具有認可的地位，而

且在一個特定的政治領土上立法，行政和政治交際中

使用的一種語言”12。在澳門，常用的表述是“正式

語文”而不是“官方語言”。楊允中在《澳門基本法

釋要》(修訂版)一書中將正式語文理解為“在官方場

合，即行政機關履行公務、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司法

機關審理案件時正式使用的語文。”13 可以看出，

Stavans and Hoffman 對官方語言的理解與楊允中對正

式語文的定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澳門

歷史上有關社會語言問題的記錄並不多，本文主要依

據的是澳門法律制度、學者著述以及相關歷史文獻，

所以不可避免地需要對澳門歷史上的多語現象進行

一定的推理和解讀。雖然當時的歷史原貌是無法完全

再現的，但是本文嘗試對現有資源進行分類和分析，

力圖使得出的研究結論符合當時的社會語言文字實

際情況。此外，正如學者對澳門不同歷史階段的劃分

持有不同的看法14，學者對澳門官方語言歷史演變的

劃分也不大相同。例如李向玉認為“葡文從何時開始

成為澳門惟一的官方語文，現在已無從查考。它只是

作為宗主國的語言伴隨着當時殖民地政府的統治而

變成澳門的官方語文。中文則是在 1846-1849 年期

間，由於當時的中國政府被迫放棄對澳門行使主權後

而喪失了官方地位。”15 本文主要採用的是劉羨冰對

澳門官方語言歷史演變的劃分。16 

 

 

二、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的類型研究 

 

與言語社區研究相似，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的研究

範式既有定性研究(例如類型、公式、民族誌等)，也

有定量研究(例如語言普查17等)，還有同時兼顧定性

與定量研究18。在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的定性研究中，

學者採用多種研究方法和途徑來描述和解釋言語社

區的多語現象。例如在類型研究中，一些學者從交際

角色和語碼構成等多角度整體介紹不同的言語社區

(例如最不複雜的社區，較大且經濟較發達的部落社

區等)19，也有一些研究者依據一些變量建立一些範

疇，然後將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歸類。20 在公式研究

中，有研究者採用數學公式來高度概括一國或地區的

多語現象。21 而在民族誌研究中，研究者將本土微觀

的語言實踐與宏觀廣濶的社會和意識形態過程聯繫

起來，研究語言如何與社會範疇和社會分層聯繫起

來，或者身份認同如何在不同的多語語境中構建、協

商或競爭。22 本節重點介紹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的類型

研究。 

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的類型研究是根據社會語言

格局對言語社區進行分類和比較，而這類研究中的類

型建構主要是基於宏觀社會語言學層面的多語現象

的描述，不同國家語言生活的比較，以及語言地位、

功能等多個標準的描述。在這類研究中，Kloss 較早

對言語社區的類型進行了探討。Kloss 提出在研究多

語社區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十個變量：言語社區的種

類，個人使用的語言數量，個人和非個人的多語類

型，法律地位，涉及到的人口，個人多語的類型與程

度，涉及到的語言威望，語言距離的程度，言語社區

的本土性，以及人們對語言穩定性的態度。23 Kloss

重點從四種變量考察語言與國家的關係。這四種變量

包括基於國家官方語言的所在國家的類型，某種語言

的發展地位，該言語社區的法律地位，以及它的相對

人數。24 Rustow 對語言、現代化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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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類型進行深入分析。25 與 Kloss 不同，Rustow 並沒

有建立一套嚴格意義上的分類體系。Rustow 將現代

國家的形成分為五類：後帝制時代國家(例如日本)，

西歐後王權制國家(例如英國)，中東歐和中東的語言

實體國家(例如波蘭)，海外移民構成的國家(例如澳大

利亞)，以及亞非拉美前殖民地國家(例如印度)。而這

些國家的語言格局可以具體分為六種：○1 國內主要有

一種特定的語言佔主導地位(例如日語在日本)；○2 一

種語言在幾個相鄰國家佔主導地位(例如西班牙語在

拉美地區)；○3 多種譜系相連的語言，其中一種語言

作為官方語言(例如印度尼西亞語在印度尼西亞)；○4

多種譜系不相連的語言，其中一種具有相當程度的書

面文學傳統(例如阿拉伯語在摩洛哥)；○5 多種譜系不

相連且缺乏書面文學傳統的語言(例如非洲熱帶地

區)；○6 多種譜系相連而且具有各自書面文學傳統的

語言(例如印度)。Lambert 從不同言語社區的民族構成

和社會語言格局將國家分為三類。在第一類的國家裏

(例如日本、中國、美國等)，民族語言構成相對單一。

雖然一些國家也有少數民族，但是這些少數民族人數

較少，所處的地理位置較為偏遠，在社會上被邊緣

化。第二類的國家通常有兩個或三個在數量或權力上

相對平等的民族語言群體，較為典型的國家有瑞士、

比利時和加拿大。第三類國家是多民族國家(例如尼

日利亞、印度和巴布亞新幾內亞)。26 Kachru 根據言

語社區的語言構成(主要是根據該言語社區內部官方

語言的數量及其社會語言格局)將言語社區分為四

類：單語社區、雙語社區、多語社區和雙言社區。27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這些對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的

類型研究並不是沒有問題的。以 Kloss 和 Rustow 的

研究為例，不少學者指出 Kloss 的分類體系存在一些

問題，例如 Schiffman 指出“雖然 Kloss 列舉並描述

了在多語國家運行的大多數因素，而且這些因素也可

以在多語國家的政策中識別出來，但是二分或者二維

交叉分類法無法充分處理像喀麥隆、盧森堡、馬耳

他、索馬里和印度大部分地區這些雙言制或三言制地

區。”28 Schiffman 進一步指出 Kloss 的分類體系既

沒有區分由於語言政策形成的多語現象和與語言政

策相悖或獨立於語言政策而形成的多語現象，也並沒

有系統區分政策類型和多語類型。此外，Kloss 沒有

對語域和語庫，雙言和雙語，以及主動和被動掌握一

種語言變體做出劃分。29 Kloss 雖然對其之前的分類

體系進行了擴展，但是並沒有涵蓋所有的變量，故而

無法建立一套綜合全面的分類體系。30 而 Rustow 並

沒有對其過於簡單化的現代國家的分類標準給予足

夠的解釋，而其提供的六種語言格局並不全面，所以

人們很難發現國家和語言之間獨特的關係，也無法運

用五類國家和六種語言格局進行有效的跨國比較研

究。31 

雖然這些研究提出的分類體系在分類標準、理論

框架、充分性以及解釋力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

題和局限，但是不可否認言語社區多語現象研究中的

類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首先，隨着多語

研究作為一個較新的領域發展壯大的時候，它一定需

要自己的理論武裝；第二，如果我們準備開始瞭解認

識多語現象的巨大複雜性的話，那麼就需要分類和類

型。”32 Hymes 認為社會語言學的分類不是目的，

“分類工作是完成社會語言學描述模式(結構的和生

成的)，形成普遍特徵和關係，以及解釋性理論的必

要步驟。”33 本文嘗試將 Kachru 的四種言語社區類

型應用到澳門多語社會，分析澳門言語社區的多語現

象及其歷史演進。希望本研究能夠有助於認識澳門社

會的多語現象，對澳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有所幫助。 

 

 

三、澳門多語社區的類型研究 

 

(一) 單語社區 

在 Kachru 描述的單語社區裏，該社區基本上只

承認一種語言，例如日本、韓國、葡萄牙等。歷史上

的澳門曾經在較長一段歷史時期屬於單語社區，而澳

門單語社區經歷了兩個歷史階段。在第一個歷史階段

(1553-1849 年)，中文一直為官方語文時期，葡語為葡

人自治界內共同語。在 1849 年之前，明清政府對澳

門擁有領土和主權。明清政府一直在澳門設置議事

亭、澳門縣丞、澳門海防軍民同知(亦稱廣州府海防

同知關防)、參將府、澳門海關監督行台(簡稱關部行

台)等行政的、軍事的、司法的、海關的機構，派遣



《“一國兩制”研究》2016 年第 4 期(總第 30 期) 

 

@ DHG @ 

守澳官、縣丞、同知、參將等文武官員直接管理澳門

的行政、軍事、司法和稅務等事務，對澳門有效地行

使主權。“在這 296 年間，澳門官方語文仍然是中文，

時至今日，在北京、葡京、台北以及本澳的歷史檔案

中保存大量文件可以佐證；這一時期的葡語，只是葡

萄牙人自治地域內的族群共同語，不能視作官方語

文。”34 在這一時期，“漢語是惟一的官方語言。明、

清兩代香山縣下達的文告全用漢語，官員巡視也是用

漢語的。其中不少官員是外省來的，自然講的是官

話，葡方必備翻譯才能與中方官員溝通。”35 正如盛

炎所說“澳門自古是中國領土，直到鴉片戰爭前，中

國政府一直有效地對澳門行使主權，中文也一直是官

方語言，當時，葡語只在葡人社群中使用。但鴉片戰

爭以後，澳葡當局管治澳門，中文就失去了官方地

位，但在民間廣泛使用。”36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時

期中國內地的官方語文經歷了一系列的歷史演變。

1644 年清軍入關定都北京，之後建立起的清朝定滿語

為國語。在清朝統治的前期和中期，滿語文的國語地

位高於漢語文等其他語言文字。乾隆之後滿語作為國

語的地位進一步衰落，而漢語則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到清末最終獲得國語地位。37  

第二個歷史階段(1849-1991 年底)是葡文為官方

語文時期。這一歷史時期是“葡文以宗主國語文作為

官方語文並得以延續的 142 年”，“在這 142 年間，

儘管領土主權始終屬於中國，但中文失去了官方語文

的地位。”38 葡萄牙利用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

採取一系列的殖民主義政策(例如奪取澳門人口管理

和賦稅的權力，奪取對澳門華人的管轄權，在澳門半

島擴張地界與爭奪海權，驅逐、封閉中國海關)，終

於在澳門建立起殖民管治。從 19 世紀中葉，葡萄牙

人採取一系列措施獲得澳門的管治權以後，葡語在澳

門獲得了官方語言的合法地位，至 1992 年中文正式

成為澳門的官方語言的一百多年裏，澳葡政府推行

“葡語獨尊”的語言霸權主義政策。在這一語言霸權

主義政策下，葡語成為澳門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語

言，在澳門的公共領域(例如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

只能使用葡語，而中文只能在澳門的私人領域使用。

張桂菊總結概括了澳葡政府在殖民時期的語言政策

的三個特徵：“一是在官立及政府資助的中小學中推

銷葡語──將葡語作為教學語言或開設葡語課程；二

是在招聘政府公職人員時，要求應聘者‘必須懂得閱

讀及講葡語’；三是要求所有招牌、海報、通告、餐

館等會場或場所都必須用葡語書寫。”39 盛炎概括描

述了澳門殖民時期“葡語獨尊”的局面：“一百多年

來，葡語一向是澳門惟一的官方語言，在政府、司法、

公務中通用，在政治上佔優勢。所有公務員必須會葡

語，否則不能入職。所以在澳門流傳‘任人惟(葡)語’

的說法。在政府部門中，上層多為葡國人，下層多為

本地華人，中層多為土生葡人。華人公務員跟上司溝

通，只能用葡語，因為上司不會中文。法律和政府文

件都是葡文的。政府與民間溝通要通過翻譯進行。有

些政府公文是中葡雙語，但也是以葡文為主，中文為

輔。《政府公報》的報頭在右上角印着：‘所有澳門

公報內文字以葡文華文頒行者，遇有辯論之處，仍以

葡文為正也。’澳門主要的地名都以葡文為主，以中

文翻譯為輔，常把本地華人使用的通俗名稱放在括號

內。”40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葡語曾經長時期在澳門扮演

單官方語言的角色，但是從語言的使用層面來考察，

葡語在葡國本土人社區這個層面的使用“基本上只

限於政府公務員以及機關公文、司法、法律、法規的

範圍內，而且使用人口最少”41，葡語在土生葡人社

區這個層面的使用也較為有限，土生葡人“在澳門的

人口雖然比葡國本土人士多得多，卻只有 3,000 人左

右在政府機關工作，大部分人或經商或當教師或幹着

其他工種，雖然仍屬於葡國國籍，但能保持說葡語的

卻已經不多了，何況許多人是葡國人同華人和其他種

族人士通婚所生的後代，他們雖還有葡國國籍，卻已

經只會說漢語或英語，完全不會說葡語了。對於這部

分人來說，葡文的社會交際功能已經部分或全部失去

了。”42 而葡語在華人社區這個層面的使用微乎其

微。對於澳門整個言語社區而言，漢語(口語是粵語，

書面語是漢語白話文)則是主要的交際語言。正如黃

翊所說，“從一五五三年葡國人獲准在澳門定居到現

在四百五十多年以來，葡萄牙語從來沒有成為主導語

言，而漢語(在口語上表現為粵方言，在書面上表現

為語體文)卻不僅沒有一絲一毫的蛻萎，反而以其深

厚的文化底蘊，抵禦、消融了外來文化，並以其強韌



澳門多語現象的類型研究 

 

@ DHH @ 

的力量使許多來澳門的葡國人接受漢化的生活方

式。這就是葡語始終沒有被華人社團的絕大多數居民

接受的原因。”43 

 

(二) 雙語社區 

Kachru 的雙語社區主要是指一個言語社區內部

有兩種具有官方地位的語言。例如喀麥隆的官方語言

有法語和英語，加拿大的官方語言也有法語和英語。

1991 年，中葡兩國就葡語在澳門的地位達致諒解，葡

萄牙政府由當時的總統蘇亞雷斯簽署公佈了葡萄牙

共和國第 455/99 號法令，規定“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

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1992 年 1 月 13 日，

澳門政府公報刊登葡萄牙外交部關於中文官方地位

的法令，中文成為官方語言，與葡萄牙語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換言之，自澳門政府公報刊登葡萄牙外交

部關於中文官方地位法令之日(即 1992 年 1 月 1 日)

起，中文也成為官方語言，而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標

誌着澳門已由單語制轉變為雙語制，澳門言語社區由

單語言語社區衍化成雙語言語社區。 

澳門雙語社區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1992 年 1 月 1 日至 1999 年 12 月 20 日)是葡中雙官

語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葡語延續為澳門官方語

言的同時，‘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同等之官方地位

及法律效力’(第 455/91 號法令)。這 7 年，是一個過

渡期。它開始了葡中雙語行政的時期，實際是葡主中

輔期。”44 一方面，澳葡政府在澳門過渡期採取不少

措施旨在加強葡語在澳門的地位，但是收效甚微。程

祥徽指出“1992 年中葡兩國政府確定中文在澳門也

是官方語文以後，澳葡政府改行一條葡中兩種語文都

是官方語文的政策。這個政策表面看來公平已極，無

可厚非，但在實施過程中卻由單方面代表葡語利益的

政府操縱，結果使葡語勢力進一步加強。”45 以澳門

回歸前澳葡政府強行推廣葡語教育為例，澳葡政府曾

多次提出在澳門各個不同的教育階段實施與教授葡

語掛鈎的免費教育，結果遭到教育界和全社會一致的

反對，最終免費教育告吹，葡語教育政策也不了了

之。另一方面，在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時期，雖然中文

官方語言的地位已經得以確立，但是葡語仍然是行

政、立法和司法領域主要使用的語言，中文和葡文的

官方地位不是平衡的。黃潔蓮指出“雖然根據澳門政

府公報刊登的葡萄牙政府 1991 年 12 月 31 日第 455/91

號法令，1992 年 1 月 13 日起中文獲承認為官方語言，

但澳葡政府仍然採納一貫排斥中文的態度，雖然增加

中葡翻譯的培訓，但由於澳葡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

法等機關的中上層官員大部分都是葡語人士，因此，

在這些機關一直還使用葡文，葡文在政治上佔主導和

強勢的地位，在任何官方場合都以葡語為主。”46 與

此同時，雖然澳葡政府將具備中葡兩種語言的能力規

定為加入公務員隊伍的資格，曾經選派政府公務員到

北京學習普通話，同時選派政府公務員赴里斯本學葡

萄牙語，但是對於這些做法，程祥徽指出“所謂澳門

是一個雙語社會，指的是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存在着

漢語和葡語這兩種官方語言，不是指澳門人或澳門政

府的公務員個個都會說漢、葡兩種語言，個個都必須

掌握漢、葡兩種語文。”47“澳葡政府悄悄地將‘雙

語’政策的概念偷換為‘雙語人’政策”，“澳葡政

府推行的雙語政策把市民的視綫和精力引向學習和

掌握兩種語言上面，以便謀取一份公職，卻並不關心

中文官方地位的真正實現。”48 

第二個階段(1999 年 12 月 20 日至今)是中文恢復

官語地位，葡文也是正式語文時期。在這一時期，《澳

門基本法》第 9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

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

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但是，我們也注意到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中文和葡文的官方地位不是一樣

的，是有區別的。梁凡指出“從條文的表述看，‘除

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意味着中文與葡文在

低位上有主次之分：在法定的場合，應首先使用中

文；當使用中、葡兩種語文表述的內容出現理解或解

釋方面不一致時，應以中文表達者為準。”49 楊允中

在《澳門基本法釋要》(修訂版)一書也明確指出 “中

文和葡文都是特別行政區正式語文，但以中文為主，

兩者有主有次。”50  

黃潔蓮注意到澳門回歸前後雙語社區的變化：

“在過去很多澳葡政府高級官員都原屬於葡國的職

業政治家。因此，凡政府官員出席的官方場合均以葡

語為主，中文只是透過翻譯去傳達，中文記者要採訪

官員，必須有翻譯在場，雖然偶然可以英語溝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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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都需要翻譯協助。對於葡文記者來說，葡語

成為他們的皇牌，由於可以直接與官員溝通，所得的

官方消息要比中文記者所得的較快速和準確。回歸

後，由於政權的移交，政府大部分主要官員都是華

人，以五名司長級官員為例，只有行政法務司司長是

自小接受葡語教育的華人，但其亦通中文。特首及官

員出席官方場合時均以中文發言，發言稿也以中文撰

寫。在官方場合葡文為主導語言的地位給中文所取

替。”51 中主葡輔的情況也體現在回歸後澳門行政、

立法和司法領域中的語言使用。一方面，回歸後中文

(主要是粵語)在澳門特區的行政領域得以廣泛的使

用，“政府部門多傾向以中文起草文件、建議書等，

尤其是華人佔大多數、上司是華人的部門，即使主管

人員是以葡語為母語的土生葡人，若下屬較擅長以中

文撰寫報告書，上司也得接受，當然也可要求翻譯協

助。”52 在政府部門，Lam 對五名來自澳門三個政府

部門的公務員的訪談也發現華人同事之間常用粵語

進行口頭交際53，Hao 對來自 17 個澳門政府部門的

55 名公務員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粵語是公務員最常

使用的語言54，而蘇金智等對澳門大中小學生的抽樣

問卷調查發現調查對象在政府部門聽到最常說的語

言是粵語，粵語也是調查對象在澳門政府部門最常使

用的語言55。另一方面，由於澳門法制是以葡萄牙法

制為模式建立的，澳門回歸前的法律都是照搬葡萄牙

法律，而且都是以葡文為主，所以澳門回歸前在司法

層面上，普通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院、行政法院、

審計法院、高等法院和檢察院所使用的語言都是葡

文。澳門回歸以後，雖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計劃

有組織地進行澳門法律改革，但是由於澳門長期以來

缺乏本地法律人才，司法領域歷來為葡萄牙人所壟

斷，所以葡語在澳門司法領域使用的比重仍然較高。 

 

(三) 多語社區 

Kachru 的多語社區主要是指一個社區內具有兩

個以上官方承認的語言。例如在新加坡，馬來語、華

語、泰米爾語和英語是四種法定的官方語言，而在瑞

士，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羅曼什語是四種法定的

官方語言。根據 Kachru 對多語社區的定義和《澳門

基本法》第 9 條有關澳門正式語文的規定，澳門不是

多語社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英語不是澳門的

正式語文，但是英語在澳門社會的各個領域發揮着重

要的作用。澳門回歸以前，劉羨冰已經指出“英語在

澳門社會與學校教育中的地位與被運用的人數比例

令人感到驚奇。”56 澳門回歸以後，英語在澳門的政

治、經濟、教育和傳媒等多個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

在澳門處於事實上的官方語言的地位。57 有趣的是，

霍志釗對澳門土生葡人進行採訪的時候，許多土生葡

人指出“回歸後這幾年政府很多下發的文件，有的只

有中文，有的有中文和英文，惟獨沒有葡文，有的雖

然三種都有，但英文居然在葡文的前面，給人一種錯

覺，以為葡文已經不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反被英文

所取代了。”58 不少學者在描述回歸後澳門的社會語

言格局的時候都用“三文四語”或“兩字三文四

語”(“三文”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來概括59，而

學者們在討論回歸後澳門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

時候都談到英語60，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歸後澳

門言語社區的特點。《澳門特別行政區非高等教育範

疇語文教育政策》明確提出澳門特區政府“從法律、

歷史、文化特色等各方面考慮，明確中、葡、英三語

的地位，優先強調‘兩文’(中文、葡文)‘三語’(粵

語、普通話、葡語)”。61 回歸後澳門言語社區可以

看作是顯性的中葡雙語社區和隱性的中葡英多語社

區。 

英語在澳門處於事實上的官方語言的地位是受

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這與英語的國際通用語的

地位有關。在 16-19 世紀，英語在英國的海外貿易和

殖民擴張中傳播到全世界。而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

以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主的英語國家憑

借其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實力不僅鞏固了英

語原有的地位，而且極大地提升了英語的國際影響

力。進入 21 世紀，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不僅在外

交、貿易、科技、文化和旅遊等傳統領域得以廣泛應

用，而且在全球視聽市場、衛星電視、互聯網、文化

處理軟件、技術轉讓以及英語教學產業等新興領域也

佔有絕對優勢。與此同時，英語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學

習者，其數量遠超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數。其次，澳門

與英語國家接觸的歷史較為久遠。“鴉片戰爭前後，

英國成為對華貿易的最大國家，英國人成了葡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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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澳的最大異族群體。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中的一些

經濟觀念、消費意識等隨之湧入澳門，使之成為中國

最早承接英國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地方。”62“在

香港開埠前的一個時期，英國各類來華人員只能在澳

門暫居，再轉入中國內地，澳門基本上成為英國官方

代表的駐節地。為生活便利，英國人在澳門開辦很多

商店，建起大片住宅區。”63 換言之，在香港開埠之

前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裏，英國是通過澳門與中國進

行商業貿易，同時也促進了英語在澳門的學習與使

用。64 第三，澳門與香港相鄰，澳門在經濟、教育和

文化等方面一直受到鄰近香港的影響。這一地理位置

對英語(香港前殖民語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式語

文之一)在澳門的推廣發揮着重要的作用。Bray and 

Koo 認為“澳門在經濟上是香港而不是葡萄牙的一

個殖民地，這使得香港的殖民語言(英語)比澳門的殖

民語言(葡語)在澳門發揮更重要的角色。”65 早在 19

世紀中葉，“英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中國開放五口

通商，打破了葡萄牙人對華貿易的壟斷後，英語在國

際貿易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不斷提高，但葡語正好

相反，澳門的對外貿易又逐漸成為了香港的附庸，因

而導致澳門的華人、土生葡人，甚至是葡萄牙人都傾

向選擇學習英文。”66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從上世

紀 90 年代開始，尤其是澳門回歸以後，澳門經濟的

發展使得澳門與全球經濟的聯繫日益緊密，澳門人學

習英語已經不再只是為了去香港，他們學習英語更多

是為了借助英語並通過網絡、電影和其他媒體獲取世

界各地的信息，所以現在澳門對於英語的需求與其說

是反映了英語作為殖民語言在香港的作用，不如說是

反映了英語作為一種更廣泛使用的國際語言。67 

 

(四) 雙言社區 

Kachru 提出的雙言社區主要是參照 Ferguson 的

雙言制理論提出的。Ferguson 對雙言制的定義如下：

“雙言制指一種相對穩定的語言狀況，其中除了一種

語言的主要方言之外(可能包括一種標準語或數種地

方標準語)，還有一種非常不同而又高度規範化的高

位變體(通常其語法較複雜)。該變體是較早時期或另

一言語社區受人尊重的書面文學的載體，是通過正規

教育可以習得並用於書面和正式口頭交流的目的，但

是 社 區 中 沒 有 人 在 日 常 會 話 使 用 該 變 體 。 ” 68 

Ferguson 還為確定一個社區是否屬於雙言制提出了

九個特點：功能、聲譽、文學傳統、習得、標準化、

穩定性、語法、詞滙和語音。69 

Ferguson 的雙言制理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受

到 了 世 界 各 地 學 者 的 廣 泛 關 注 。 學 者 們 在 運 用

Ferguson 的雙言制理論研究不同的言語社區的同

時，還對 Ferguson 的雙言制理論進行修正。例如 Snow

將雙言制分為傳統雙言制(traditional diglossia)、復興

雙 言 制 (revived diglossia) 和 現 代 雙 言 制 (modern 

diglossia)。70 根據 Snow 對雙言制的分類體系71，傳

統雙言制的原型案例包括文言文、梵文、拉丁文和古

典阿拉伯語，其高位語的地位和權力來源於與之相關

的神聖傳統和(或)有威望的文學傳統。傳統雙言制在

歷史上較為常見且地域範圍較大，多出現在讀寫能力

僅限於少數精英的前現代國家，其中高位語與低位語

有語言譜系上的聯繫，但高位語也可能傳播到其他社

會，而與這些社會的低位語不存在語言譜系上的聯

繫。高位語與有威望的文明的聯繫也將其使用者和該

文明聯繫起來，並維持着高位語的使用。這樣，高位

語可以較為穩定地存在幾個世紀，而現代化的變化則

導致高位語的衰敗。復興雙言制的原型案例是希臘

語、泰米爾語和僧伽羅語，其復興的古典或神聖語言

與該社區輝煌的歷史相關聯。復興雙言制較為罕見，

多出現在殖民時期政治或文化上受制於外部政體的

社會，高位語與低位語存在語言譜系上的聯繫，而高

位語的復興是構建本地身份認同的一種方式。高位語

與該社區輝煌歷史的聯繫也將其使用者和該社區聯

繫起來，也加強該社區的威望，但是外來文化威脅的

減弱和維護本地文化歷史性需求的下降可能會導致

高位語角色的下降。現代雙言制的原型案例是瑞士德

語區和香港，其高位語是有較高實用價值的現代規範

語言。現代雙言制也較為罕見，多出現在與一個鄰近

大國有相同的文化認同，但又與該國保持一定獨立性

的現代社會。該社會採用鄰近強國的現代規範書面語

作為高位語，而繼續使用本地獨特的口語作為低位

語。這種低位語與高位語在語言譜系上存在關係，它

的使用是該社會維持本地獨特身份的一種方式。這種

雙言社區的穩定性及其變化有賴於高位語的實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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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低位語的身份認同價值之間的競爭引起的高位

語和低位語角色的變化。 

筆者曾運用 Snow 有關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言制

的理論對澳門社會幾百年來漢語雙言制格局的演變

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發現澳門社會的漢語雙言制格局

從 20 世紀前的傳統雙言制演變為現代雙言制。72 具

體來說，在澳門的歷史上，長期以來文言文一直是高

位語，文言文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與文學、哲學和

宗教文本緊密相連。但它並不是人們的母語，也不是

人們日常口頭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人們一般通過學

塾和書屋等教育機構(例如澳門美副將馬路普濟禪院

附近的“黃東旸”書屋，沙梨頭土地廟“更館社學”

等)學習這種語言，並進而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

成為社會精英(例如澳門望廈村民趙元輅、趙允菁父

子先後於乾隆丁酉科和嘉慶辛酉科中舉)。73 與此同

時，澳門華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自己的方言土

語，如粵語、閩語、客家話等。澳門回歸以前，粵語

逐漸成為澳門民間主要的交際工具和澳門本地人的

身份標誌，而作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是

中國大陸來澳公幹的幹部(除廣東籍以外)使用的語

言，又是操閩、吳等方言的新移民來澳初期在學會粵

語之前所用的語言”74。與此同時，現代文(即書面普

通話)已經在澳門各類中文出版物(例如書籍、報刊以

及澳門政府文件的中譯本)中廣泛使用。澳門回歸以

後，粵語的使用範圍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在政治領

域、經濟領域、教育領域等，都有粵語的影響。與此

同時，現代文也不再僅僅是高位語，其口語形式，普

通話逐漸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蘇金智

等人的調查發現“普通話已經在澳門廣泛應用，普通

話在澳門已經成為重要的交際工具，在各種場合使用

中都佔有一定的地位”75。 

 

 

四、結語 

 

澳門是一個中西交滙、華洋雜處的多語多方言的

言語社區。四百多年來，澳門從南中國多種方言與歐

洲多國語言相遇的小漁村演變成主要以漢、葡、英三

語溝通為主的現代化城市，而其言語社區的類型也在

不斷演變着。本文採用 Kachru 的言語社區四大類型

(單語社區、雙語社區、多語社區和雙言社區)，分析

澳門言語社區的多語現象及其歷史演進。研究發現澳

門的言語社區是動態變化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正

如盛炎所說“當今世界上語言運用的總趨勢是由單

語到雙語，到多語。”76 幾百年來澳門言語社區的演

進也是從單語社區到雙語社區，再到多語社區。

Kachru 的言語社區四大類型在澳門不同歷史階段有

所體現，各有特點。同一類型的言語社區在澳門不同

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特徵，例如，澳門在淪為葡萄牙

殖民地之前是中文單語言語社區，而在殖民時期則是

葡文單語言語社區。澳門在 1999 年回歸之前的過渡

時期是葡主中輔的雙語社區，而在回歸後的後殖民時

期是中主葡輔的雙語社區。與此同時，多種類型的言

語社區在澳門某一歷史階段並存。例如，回歸後澳門

言語社區呈現出顯性中葡雙語社區和隱性中葡英三

語社區並存的局面，而在澳門言語社區從單語社區向

雙語和多語社區演進的過程中，澳門華人社區也完成

了從傳統雙言制向現代雙言制的演變。澳門言語社區

的多語現象既有與其他地區共同的特徵(例如在全球

化浪潮下英語在澳門的廣泛使用)，也有澳門自身獨

特的現象(例如澳門政治地位的歷史變遷及其殖民化

和去殖民化的歷史過程對澳門言語社區歷史演進產

生較大的影響，澳門社會的漢語雙言制格局從 20 世

紀前的傳統雙言制演變為現代雙言制)。 

正如黃翊所說，“澳門言語社會的形成與存在是

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這裏有歷史文化、人口數量、地

理位置、經濟狀況、政治制度以及語言結構等方面。

這幾方面因素的作用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次之分、

直接與間接之分。各因素相互作用也不是一成不變。

變動影響着言語社會內各語言的地位，形成澳門言語

社會的特徵。”77 澳門言語社區受到多種因素的互動

影響而以其特定的方式發展。今後的研究需要深入分

析影響澳門多語現象的各種因素和模式。需要指出的

是，Kachru 主要是從言語社區官方語言的數量及其社

會語言格局來界定言語社區的類型，他的言語社區類

型偏向於言語社區宏觀層面的多語現象研究，而不適

合分析言語社區微觀層面的多語現象。此外，他的言

語社區類型既沒有考慮到多語格局的組織原則，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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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考慮到多語環境中不同語言在語言的使用功

能和使用領域存在着競爭關係。進入 21 世紀，澳門

當代多語現象變得更加紛繁複雜，今後的研究需要加

強澳門言語社區宏觀層面多語格局的組織與運作以

及微觀層面的多語現象(如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語

言認同、語言接觸等)，通過採用多種研究方法、途

徑和視角來展示澳門這座語言寶庫豐富的語言資源。 

[基金項目：2015 年度福建省社科規劃一般項目“澳門

多語現象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項目編號：FJ2015B247)；

2015 年度華僑大學第一期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費項目“澳

門的語言與社會”(項目編號：15SKBS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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